
附件 1

2026 年度福州市文旅市场随机抽查及事中
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目标要求

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全

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，

加大对重点领域企业的随机抽查力度，适当增加高风险市场

主体的抽查比例和频次，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放心的生产生

活环境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健全“两单两库一细则一平台”

1.健全“两单”。要对照权责事项清单，对法律法规规

章规定的检查事项，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明确抽查事项

名称、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对象、抽查内容、抽查标

准和要点、抽查方式、抽查比例以及抽查频次等要素；法律

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。

2.健全“两库”。建立健全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检查

对象名录库。要按照法定职权建立所有监管对象的名录库，

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；随机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辖区

市场主体的 3%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2 次；对重点领

域、高风险的市场主体要适当提高抽查比例；要结合工作实



际情况，科学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进行动态调整。

3.完善“一细则”。对接省、市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随

机抽查工作细则或指引，结合本部门、本单位实际，制定完

善随机抽查工作实施细则。

4.涉企信息公示与共享。要将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和抽查

事项清单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目下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专栏以及部门门户网站公布，按照“谁产生、谁提供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抽查结果信息要在 20 个工作日内全部录

入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（大数据平台），依法向社会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健全事中事后监管相关配套措施

在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的同时，推动

建立综合监管智能监管、信用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的联动机

制，强化监管结果运用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1.建立综合监管联动机制。结合本地实际，各级文旅行

政部门要建立多部门联合抽查机制，制定年度联合抽查计划。

对同一市场主体涉及多个部门、多个检查事项的，原则上应

一次性完成，提高执法监督效能。

2.建立智能化监管机制。积极探索运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

以信息化、智能化提升随机抽查的效率和效果。通过智能化

实现随机抽取过程永久留痕，违规抽查责任可倒查，依法严

格限制监管部门、监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，提高监管的公正

性和有效性。



3.建立标准化管理机制。推进实施《双随机、一公开抽

查工作细则》《双随机、一公开抽查工作流程》《双随机、一

公开抽查事项》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相关制度规

定的标准化转化工作，建立起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的标准化模式。通过标准化管理，健全和落实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机制，推动执法人员标准操作、规范操作。

（三）确定年度重点监管事项和任务

要结合推进行政审批“三集中”改革，推动本部门行政

审批与监管职责相对分离，进一步明确重点监管内容，包括：

监管责任处室、重点监管事项、年度重点监管任务和监管计

划等。对涉及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生态安全、生产安全和

意识形态安全的事项要重点监管，建立健全上下级联动等跨

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切实落实多部门安全监管责任，严防各

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把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

覆盖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作为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、

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。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充实并

合理调配一线执法检查力量，推进综合执法，不断提高检查

水平，切实把随机抽查监管落到实处。同时，要积极创新抽

查监管方式，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积

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要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不断提高执

法能力。


